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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温室气体排放量化核查技术要点

（2024 年 3 月）

本文件基于《组织温室气体排放量化和报告指南》和《组织

温室气体核查指南》，对标准中的未尽事宜做进一步解释
1
。本文

件所称“受核查方”，是指拟列入或已列为重点排放单位
2
的法人

或非法人组织。

一、核算边界

1.【租户】个人承租方应纳入受核查方核算边界。

2.【宿舍】学校的核算边界应包含职工宿舍和学生宿舍。除

学校以外的受核查方，职工宿舍原则上不纳入核算边界，但应提

供有效凭证。

二、排放源

1.【特殊行业排放源】应识别并核算特殊行业的排放源，下

表为部分特殊行业的排放源及核算方法参考。

行业 排放源类别/活动 核算方法

碳酸饮料

生产

过程排放

（外购 CO2充装泄露）

外购 CO2 实际使用量-碳酸饮料总产量

CO2理论耗用量

印制线路

板生产

过程排放

（高锰酸钾、高锰酸钠

高锰酸钾/高锰酸钠用量进行纯度折算

后，根据化学方程式计算得出 CO2排放

1 部分行业的特殊核查要求见附录 A。
2 已开展基准年核查且任意一年碳排放量≥3000 tCO2e 的组织（如碳排放报告单位）视同重点排放

单位，下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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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业 排放源类别/活动 核算方法

用于除膠渣） 量：

6KMnO4+3C→3K2MnO4+3CO2↑+3MnO2

6NaMnO4+3C→3Na2MnO4+3CO2↑+3MnO2

碱性高猛酸盐法除膠渣：

C+4KMnO4+4KOH→4K2MnO4+CO2↑+H2O

2.【二氧化碳灭火器】二氧化碳灭火器应予以识别，但无需

核算其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。

3.【排放源未使用】受核查方拥有或控制的某排放源/设施，

即使在核查年度内未使用，该排放源/设施仍应被识别。

三、数据处理

1.【保守性原则】若排放源交叉检查数据出现偏差且无法判

定两种证据来源活动数据的准确性，或需扣除的活动数据不能提

供原始抄表记录和结算凭证，或出现活动数据缺失等情况，应确

保活动数据的估算和处理方式不会低估履约年份的排放量、不会

高估基准年份的排放量。

2.【自行开户】受核查方核算边界内的非重点排放单位，若

开设独立的市政计量表并自行结算相关费用，则其用能不计入受

核查方。

3.【个人及合同能源管理外包】受核查方与个人签订外包协

议，外包部分的排放应计入受核查方。受核查方以合同能源管理

模式签订外包协议，合同能源管理涉及的设施设备的用能原则上

应计入受核查方，由合同能源管理方自行开户结算费用的除外。

4.【外包】主营业务为综合零售、综合管理服务、物业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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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租赁经营的受核查方：若与重点排放单位签订外包协议，外包

部分的排放按照“谁实际付费谁承担”原则计入付费方；若与非

重点排放单位签订外包协议，当涉及的场所或设备设施位于受核

查方核算边界内，则该部分排放应计入受核查方。

主营业务非综合零售、综合管理服务、物业管理或租赁经营

的受核查方：若与其他组织签订外包协议，外包部分的排放按照

“谁实际付费谁承担”原则计入付费方。

5.【共用排放源】共用排放源用能以实际结算凭证为准，按

照“谁实际付费谁承担”原则计入付费方。

6.【车辆用油】以受核查方名义开设的 IC 卡、受核查方名

下车辆的用油均应计入受核查方。除此之外的私车公用、福利性

用油不计入受核查方。

7.【施工用能】不属于建筑业行业（行业代码 47～50）的受

核查方，其新建、改建
3
（不含技术改造

4
）、扩建

5
期间的施工用

能原则上不计入受核查方。若施工用能未单独计量或无法提供有

效凭证，则应将施工用能排放计入受核查方。

8.【试运行用能】受核查方核算边界内的新建设施或新设备，

在未正式移交生产前的带负荷试运行期间的用能应单独核算，原

则上不计入受核查方温室气体排放总量，但应详细记录试运行起

3 改建包括（a）为适应市场变化的需要，而改变受核查方的主要产品种类(如军工企业转民用产品

等）的建设项目；（b）原有产品生产作业线由于各工序(车间)之间能力不平衡，为填平补齐充分

发挥原有生产能力而增建但不增加主要产品生产能力的建设项目.
4 技术改造包括（a）机器设备和工具的更新改造；（b）生产工艺改革、节约能源和原材料的改造;(c）

厂房建筑和公共设施的改造；（d）保护环境进行的“三废”治理改造；（e）劳动条件和生产环境

的改造等.
5 扩建指在生产经营系统边界内或其他地点，为扩大原有产品的生产能力或增加新的产品生产能力，

而增建的生产车间(或主要工程)、分场所、独立的生产线等项目，与此同时开展的更新改造工程也

属于扩建。



- 4 -

止日期、对应时间内的合格产品产量、能源种类及消耗量等信息。

若试运行用能未单独计量或无法提供有效凭证，应将试运行期间

用能产生的排放量计入受核查方温室气体排放总量。

9.【电费推算】若外购电力活动数据缺失，可采用“用电量

=用电费用/用电单价”公式推算用电量，“用电单价”可采用相

关协议中约定的单价，未约定单价的应遵循【保守性原则】。对

于实行两部制电价（电度电价和基本电价）的用户，“用电费用”

不应包含“基本电费”。

10.【跨月数据合并】若多个连续月份用量合并在同一张单

据上，且起止日基本一致，在确认相关排放源稳定运行的前提下，

可将用量除以月份数，作为对应月份的单月用量。例如：某电费

单的用电统计时间为 2022 年 11 月 6 日至 2023 年 2 月 6 日，将

其用电总量除以 3，可视为 2022 年 11 月、2022 年 12 月和 2023

年 1 月的单月用电量。

11.【跨年数据折算】跨年单据处理应保证前后核查年度的

数据统计时间无重复、无遗漏，核查年度的用能统计天数不能少

于 350 天或多于 380 天。

12.【部分月份单据缺失】应依据合理方式推算单据缺失月

份的活动数据。例如：能源数据缺失月份使用量＝（数据缺失月

份产量/单据完整的所有月份总产量）×单据完整的所有月份总

使用量。

13.【燃油活动数据缺失】购油票据中仅有金额而无具体燃

油活动数据的，应采用“燃油量＝燃油金额/燃油单价”公式换

算用量。“燃油单价”优先采用燃油发票中的单价或受核查方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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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的可采信购买单价，否则采用公布的所核查年度各月成品油

价格参考表中的燃油单价。

14.【空调制冷耗电数据缺失】共用空调设备且耗电数据缺

失时，应采用合理方式估算耗电量。例如：（a）若有单独计量

电表，则根据制冷量、使用面积或使用人数分摊比例折算耗电量。

（b）若无单独计量电表，则采用“制冷运行用电量=空调制冷量

/能源消耗效率”公式推算制冷耗电数据，“空调制冷量”指一

定时间段内分摊的制冷量，“能源消耗效率
6
”为空调系统制冷量

与输入能耗的比值。（c）依据物业管理单位的中央空调收费标

准，采用“中央空调耗电量＝中央空调使用电费/电费单价”公

式进行折算。

15.【热泵供热水耗电数据缺失】共用热泵（如空气源热泵、

风机等）提供热水且耗电数据缺失时，应采用合理方式估算耗电

量。例如：（a）若有单独计量电表，则根据热水量分摊比例折

算耗电量。（b）若无单独计量电表，则热泵系统耗电量采用“制

热运行电量=制热额定功率×实际热水量/名义产水量”公式推算

制热耗电数据，“名义产水量（制热水能力）”以热泵机组的铭

牌或说明书数据为准。

16.【发电机柴油数据缺失】仅定期试机或日常维护的柴油

发电机，应采用合理方式估算其柴油用量。

四、排放因子

1.【自行测算的排放因子】应提供自行测算排放因子的相关

6 能源消耗效率：（a）常规空调系统建议依据 GB 50189-2015《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》的电冷源

综合制冷性能系数进行测算，或参照执行该标准限值；（b）蓄能空调系统建议依据 GB/T

37227.1-2018《制冷系统绩效评价与计算测试方法第 1 部分：蓄能空调系统》的年平均蓄冷空调系

统终端能源绩效进行测算，取其倒数为“能源消耗效率”，或参照执行该标准中值 2.5 kWhc/kWhe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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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明材料，经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认可批准后方可使用。

五、数据凭证

1.【无效凭证】无法提供原始计量数据等无法溯源的数据凭

证视为无效凭证。

2.【信息化系统】在信息化系统（如 ERP、SAP、OA 等）运

行稳定且数据真实完整的前提下，可接受信息化系统数据作为凭

证。但应确保核查年度与历史年度采用具有同等功能的信息化系

统，且进行交叉检查。

3.【物业凭证】可接受物业管理单位出具的收据或通知单，

同时应交叉检查发票、合同协议、抄表记录等相关证明材料。

4.【数据缺失凭证】核查机构应要求受核查方对数据缺失处

理情况予以说明并加盖公章，作为佐证材料。

5.【辅助凭证】核查机构应获取与受核查方核算边界、活动

数据处理有关的凭证复印件作为佐证材料，包括但不限于场所租

赁、外包、转供电、能源分摊等协议，能源分摊、能源扣除的实

际结算凭证，涵盖安装地点和测量范围的能源计量器具一览表等。

若因涉及合同保密等问题导致协议复印件无法获取，核查机构应

要求受核查方对外包协议约定的费用结算方式等情况予以说明

并加盖公章，作为佐证材料。

六、报告编制

1.【情况变更】若所核查年度的核算边界、排放源相较历史

年度发生变化，应在核查报告中进行详细描述。

2.【特殊情况报告】应在核查报告中详细说明核查过程中发

现的特殊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：核算边界划分（如出租、合并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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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、宿舍等），排放源识别（如排放源排除等），活动数据处理

（如自行开户、外包、施工用能、试运行用能、船舶靠港岸电、

共用排放源划分、数据缺失、交叉检查、跨年/月、绿色电力使

用等），自行测算的排放因子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。

3.【其他组织信息报告】应在核查报告中列明与受核查方相

关组织的名称、地址、主营业务、核算边界简要描述、主要排放

源及活动数据、预估温室气体排放量、联系方式等信息。受核查

方相关组织包括但不限于：从受核查方核算边界中剔除的、与受

核查方存在租赁关系的、与受核查方共用排放源的、受核查方合

并分立的、与受核查方合并核查的等。

七、存档记录

核查机构应建立并实施温室气体排放核查管理体系，相关核

查文件应至少保存 5 年，以确保温室气体排放核查管理体系的有

效实施和持续改进，相关文件存档应满足以下要求：

1.【命名】若受核查方名称与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公布文件

不一致，则应在相关文件中将其命名为“现用名（原名为****）”。

2.【编号】核查报告和档案袋应按照“年份（****）—受核

查方编号（****）”的形式进行编号。

3.【凭证存档】现场核查时所查看的正式发票、单据，由核

查机构视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复印或扫描存档。对于非正式票据

（如受核查方内部记录等文件），应由受核查方在其复印件上加

盖公章，交由核查机构存档。未复印或扫描存档的，应记录所核

查票据单号，以及所查看的活动数据票据的类型和数量（例如：

2022 年加油票 100 张中的 60 张票据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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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【信息确认书】《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查信息确认书》由

受核查方确认后盖章，原件交由核查机构存档。

八、保密管理

核查机构内部应建立完善的保密制度和管理制度，核查机构

与核查员之间应签订保密协议。

核查机构应做好内部数据管理工作，除核查组长或核查负责

人以外的任何人，不得拥有完整的受核查方核查数据，其他核查

员在核查完成后应销毁其电脑上保存的相关电子文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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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A 部分行业特殊核查要求

1.【数据中心】数据中心用能纳入其所有者的核算边界内，

重点排放单位实际支付电力消耗费用的部分除外。

2.【运营商】运营商使用铁塔基站所产生的电力消耗，应按

照实际计量电量纳入运营商核算边界。

3.【电力输配企业】电力输配企业输配电线路电量损耗产生

的温室气体排放，应计入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。输配电损失产生

的温室气体排放量=损耗电量×电力排放因子×二氧化碳全球增

温潜势值，其中损耗电量为供电量或购电量与售电量之差。

4.【学校食堂】学校的核算边界应包括食堂，无论其是否由

学校直接管理，或是否由学校支付能源费用。

5.【医院社康】医院下属社区健康服务中心不纳入其核算边

界。

6.【船舶靠港岸电】船舶靠港期间使用岸电产生的温室气体

排放应被识别和单独核算，但其排放量不计入受核查方温室气体

排放总量。

7.【绿色电力】可再生能源发电未并入市政电网、直供受核

查方使用的电量不计入用电总量，受核查方应提供相关证明材料

作为佐证材料。受核查方余电上网出售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不从

用电总量中进行扣减。通过绿色电力交易、购买绿色电力证书等

方式采购的绿色电力，暂不从用电总量中进行扣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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